旺苍县卫生健康局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
填报单位：旺苍县卫生健康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对象
	检查

频次
	检查比例
	检查

方式
	计划

类型
	检查完

成时限
	牵头实施部门
	检查事项内容
	参与部门
	参与部门事项

	1
	药品、医疗器械临床使用检查
	全县医疗机构
	全年

1次
	10%
	线上核查与现场核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医疗机构药品、医疗器械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检查
	市场监管部门
	对药品的售价情况，医疗器械采购厂家资质情况的检查

	2
	精神卫生

检查
	全县精神卫生机构
	全年

1次
	10%
	线上核查与现场核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精神卫生机构执业活动情况进行检查
	民政部门
	对机构收治照料特困人员中的精神障碍患者等服务对象的情况；机构提供的生活照料、康复、医疗等服务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；排查和消除机构的重大事故隐患，包括消防、电气、燃气等设施设备是否符合要求，是否使用未取得相应资格的人员担任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等；机构是否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，依法依规使用资金，有无挪用、截留各类经费等情况的检查

	3
	医疗美容

检查
	全县医疗美容机构
	全年

1次
	10%
	线上核查与现场核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医疗美容机构执业活动情况进行检查
	市场监管部门
	对医疗美容器械使用情况的检查

	4
	职业用人

单位检查
	涉及职业病《分类和目录》中10类132种职业病危害的职业用人单位
	全年

1次或

2次
	按照国家、省双随机抽取比例，上级下发核查通知或专项监督检查
	现场

检查
	专项
	11月30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危害项目申报、危害评价报告、“三同时”管理、职业卫生条件、管理组织制度、危害因素监测、防治信息公开、合同培训指导、职业防护装备、健康监护管理、特殊职业禁忌、急性事故处理等情况进行检查
	人社

部门
	对工伤保险监督管理的检查

	5
	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
	全县医疗机构
	全年

4次
	10%
	线上核查与现场核查
	日常
	12月3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活动情况进行检查
	
	

	6
	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检查
	全县母婴保健机构
	全年

1次
	10%
	线上核查与现场核查
	专项
	6月30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开展母婴保健技术的医疗机构执业活动情况进行检查
	
	

	7
	健康体检

检查
	全县健康体检机构
	全年

1次
	10%
	线上核查与现场核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开展健康体检的医疗机构执业活动情况进行检查
	
	

	8
	中医药服务医疗机构的检查
	从事中医药服务所涉及的机构、人员、设施设备、技术、中药药事管理的医疗机构
	全年

1次或

2次
	按照国家、省双随机抽取比例，上级下发核查通知或专项监督检查
	现场

检查
	专项
	11月30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综合医院中医科室；中医药服务人员；中医特色技术（针刺）；中药房；中药饮片；中药煎药室进行检查
	
	

	9
	生活饮用水检查
	生活饮用水、二次供水经营单位，涉水产品生产企业
	全年2次
	100%
	现场

检查
	日常
	10月3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卫生许可、健康体检、检测报告、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进行检查
	
	

	10
	公共场所卫生检查
	公共场所经营单位
	全年1次
	30%
	现场

检查
	日常
	10月3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卫生许可、从业人员健康体检、公共用品消毒效果检测、室内微小气候检测进行检查
	
	

	11
	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产情况检查
	消毒产品生产单位
	全年1次或2次
	100%，1家
	现场与非现场检查结合
	日常和专项
	11月1日前
	卫生健康部门
	对消毒产品生产企业生产活动情况进行检查
	
	




